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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券交易法第 44 條規定，「I.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

營業；非證券商不得經營證券業務。II.證券商分支機構之設立，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III.外國證券商在中華民國境內設立分支機構，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及發給許可證

照。IV.證券商及其分支機構之設立條件、經營業務種類、申請程序、應檢附書件

等事項之設置標準與其財務、業務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V.前項規則有關外匯業務經營之規定，主管機關於訂定或修正時，應洽商中央銀行

意見。」主管機關依據本條第 4 項之規定，制定「證券商管理規則」。本規則第 2

條規定，「I.證券商應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訂定之證券

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及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證券交易所）等證券相關機構共同訂定之證券商內部控制制度標準規

範訂定內部控制制度。II.證券商業務之經營，應依法令、章程及前項內部控制制度

為之。III.第一項內部控制制度經本會或證券相關機構通知變更者，應於限期內變

更。」請問本規定中所稱「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等證券相關機構共同訂定

之證券商內部控制制度標準規範」之法律性質為何？（25%） 

 

二、另依證券交易法之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有「證券交易所管理規則」。本規則第 23

條規定，「I.證券交易所應注意查察其會員或證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之財務業務

及內部稽核作業情形；發現有違反法令或不當情事者，應即為適當處置，並通知

本會。II.證券交易所為前項之查察時，發現其會員或證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有經

營不善，發生虧損信用難以維持，或遇有突發事件，或內部稽核作業有重大缺失

者，應即為專案檢查，並予輔導。III.會員或證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不能履行交

付義務時，證券交易所應即為專案檢查，並督導代辦證券商接辦其交割事務。IV.

前二項處理程序及辦法，由證券交易所會同證券商同業公會擬定，申報本會核備。」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乃根據第 1 項之規定，訂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

有限公司查核證券商作業辦法」。請問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訂定此一作

業辦法時之法律地位為何？其制定此一作業辦法之容許性如何？（25%） 

 

參考法條：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證券商作業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證券交易所管理規則第廿三條第一項暨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八

十四年十二月四日 (84) 台財證 (二) 第○二七二九號函之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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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本公司對證券商之經紀、自營、承銷等相關業務之查核分為一般查核及專案查核，

其查核作業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依本公司章則及相關規定。 

第    3    條 本公司對證券商之查核作業採書面審查與實地查核方式，並以抽查為原則，各受

檢單位不得規避或拒絕檢查。 

第    4    條 本公司對證券商之查核項目與查核週期依年度業務計畫及主管機關指示事項辦

理。 

查核項目如左： 

一  一般查核 

 (一) 例行查核：對財務、業務及內部稽核作業 (或證券商分公司自行查核作業) 

進行查核。 

 (二) 選案查核：對指標異常項目、投資人檢舉案件及非屬專案查核之主管機關

交辦事項等進行查核。 

二  專案查核 

    有本公司「證券商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第三條各款情事之一者，即進行查

核。 

第    5    條 查核人員執行查核工作應逐次提出查核報告，並載明下列事項： 

一  查核項目。 

二  查核情形。 

三  查核結果。 

四  建議或改進事項。 

第    6    條 查核證券商所見缺失，得依相關規定予以證券商或其相關人員適當處置，其有違

反證券交易法或相關法令之情事者，應報請主管機關處理。 

第    7    條 對證券商一般查核發現財務、業務作業缺失及內部稽核作業評等欠佳者，即辦理

追蹤考核暨輔導，其作業要點另訂之。 

第    8    條 查核人員應於證券商例行查核後一個月內就其受查期間各次查核、輔導情形，編

製年度查核彙總報告。 

前項受查期間係指證券商前次例行查核日起至本次查核日前一日止。若證券商前

一年度未受查，則以本次例行查核日前一日往前推一年為受查期間。 

第    9    條 查核人員赴證券商執行查核工作時，應提示本公司核發之檢查證明文件。 

第   10    條 查核人員執行查核工作時，應秉持超然客觀之立場及嚴謹認真的工作態度，並遵

循本公司之「證券商財務業務檢查手冊」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   11    條 本辦法報奉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3 頁，共 3 頁 

系 

級 
法律學系碩士班 E組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行政法 

本科 

總分 
 100 分 

 

三、甲向 A 建設公司購買預售屋，交屋後才發現 A 公司未使用預售屋廣告所宣稱之「防

火時效達 2 小時、噪音可減低 65 分貝」之石膏板，游泳池與瀑布景觀亦與廣告圖

示不符。甲乃以 A 公司之廣告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之規定，依同法第 26 條規定，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稱「公平會」）

提出檢舉，請求公平會對 A 公司以不實廣告加以處罰。公平會函復：「依現有事證

不予處分」。甲不服該函文，經訴願程序後，提起行政訴訟。甲應選擇何種類型之

行政訴訟?行政法院對甲所提起之訴訟是否應進入實體審理?  （25%） 

 

四、經濟部以 B 公司有開始營業後自行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上之情事，發函 B 公司限期

檢送最近 6 個月內所開立之發票或營業稅繳款證明申報書影本憑核，逾期未檢送或

申復，依法命令解散（函文 1）。B 公司逾期未檢送，經濟部遂另發函 B 公司，依

公司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應予命令解散，請 B 公司於文到十五日內申請解散登記，

逾期將依公司法之規定廢止登記（函文 2）。B 公司逾期未申請解散登記，經濟部

遂發函 B 公司廢止其公司登記(函文 3)。B 公司以經濟部為被告提起行政訴訟，請

求：（一）確認函文 1、函文 2 與函文 3 之行政處分無效；（二）確認 B 公司登記之

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請問行政法院對於 B 公司之行政訴訟應如何處理?  （25%）

 

公司法 

第 10 條  公司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利害關係人之申請，命令

解散之：……二、開始營業後自行停止營業六個月以上。但已辦妥停業登記者，不

在此限。 

第 397 條第 1 項 

公司之解散，不向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記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據利害關係人申

請，廢止其登記。 

 

 

 

 

 


